
广安职业技术学院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

关于举办普通话培训及等级测试的通知

各部门、二级学院：

根据《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在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及公共服

务行业进一步推广使用普通话的通知》（广市府办法〔2017〕8 号）

和《广安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举办 2017 年市级机关事业单位、

公共服务行普通话培训及等级测试的通知》（广市语委〔2017〕2 号）

文件精神，学院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将于 2017 年 5-6 月举办学院在

编在岗干部职工的普通话培训及等级测试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培训及测试对象

学院各部门、二级学院在编在岗无《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》

领导、教师及工作人员。

二、报名时间和方式

时间：2017 年 6月 2-6 日

方式：以部门为单位统一报名。各部门、二级学院指定一联系人

统计本部门将要参加普通话培训及测试的人员，填写报名登记表（见

附件）并加盖本部门鲜章后于 6月 7日前交学院继续教育中心办公室

（九思楼 201 室），并将报名电子档传邮箱：624789758@qq.com。

三、费用收取

根据《四川省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心关于普通话水平测试收费调整

的通知》（川普测〔2012〕9 号文件）及《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mailto:624789758@qq.com。


关于广安职业技能培训、考核、鉴定收费标准的批复》（广安发改〔2013〕

374 号文件）要求收取培训、测试等费用共 100 元/人。

各部门、二级学院联系人持报名表于 6月 2-6 日，前往继续教育

中心办公室（九思楼 203 室）缴费。

四、培训时间及地点

时间：2017 年 6月 10 日（上午 8：30-12：00，下午 3：00-6：

00）

地点：学院九思楼学术报告厅

五：测试时间及地点

时间：测试时间另行通知（具体时间以准考证为准）

地点：学院普通话测试机房（致用楼 306 教室）

六、其他注意事项

1、普通话测试准考证由继续教育中心统一发放

2、测试时请务必带上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和准考证

报名咨询：继续教育中心杨雪艺 0826-2126356

附件：普通话培训及水平等级测试报名登记表

广安职业技术学院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

2017 年 6月 1日



附件：

普通话培训及水平等级测试报名登记表

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民族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职业


